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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上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延期举行后 

报名费申请退款、重新报考课程办理指南（考生） 

 

一、报名费申请退款 

（一）时间 

6 月 8 日 8:30-6 月 9 日 16:30  

（二）注意事项 

（1）考生须谨慎决定是否放弃本次考试或调整报考课程。若考生放弃或调整

前报考的课程已在自考 365 平台或相关主考院校获得 2020 年上半年过程性评价成

绩，放弃或调整会导致该成绩无效。1 月报考且已到实践（论文）考核院校缴费或

已考核完成的实践（论文）课程，如进行报名费退款则须重新报考。 

（2）调整报考课程或更换考试地点（或二者皆有）的考生须先将全部已报考

课程[含实践（论文）课程]的报名费申请退款。 

（3）社会考生按流程进行报名费申请退款。 

（4）集体单位（助学院校）考生由所在集体（助学院校）单位负责报名费申

请退款。集体单位（助学院校）考生作为社会考生自行报考的课程，其中理论课程

按流程报名费申请退款，实践（论文）课程按流程报名费申请退款时，系统如出现

如下信息提示，考生须联系所在集体单位（助考院校）先行处理后，再按流程进行

报名费申请退款。 

 

 

（三）报名费申请退款流程 

1.登陆自学考试信息网（zk.zjzs.net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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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我的申请-报名费退款-新增申请 

 

 

 

3.填写收款信息，核对确认无误后“提交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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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二、重新报考课程 

（一）时间 

6 月 11 日 8:30-6 月 12 日 16:30 

（二）注意事项 

1.重新报考课程仅限已办理过自考报名的老考生（续考生），不接纳新考生（首

考生）报名。集体单位（助考院校）已办理过自考报名的老考生（续考生）由集体

单位（助考院校）统一重新报考（作为社会考生自行报考所有要重新报考课程的考

生除外）。 

2.调整报考课程或更换考试地点（或二者皆有）的 ，考生本人或考生所在集

体单位（助考院校）须先将全部已报考课程（含实践课程）的报名费申请退款后，

才能重新报考。1月报考且已到实践（论文）考核院校缴费或已考核完成的实践（论

文）课程，如已退费，须重新报考。 

3.社会考生重新报考课程，在“ ”时要仔细核对报考的课程，发现有

误，回退修改，一旦进入支付页面将无法修改或重报。 

4.社会考生更换考试地点，在报考课程流程最后确认环节要仔细核对参考地

点，发现有误，可以“ ”，一旦“ ”后进入支付页面将无法修改

或重报。 

5.报考护理学专科、本科及公安管理本科，有特殊报考条件限制；考生违反报

考条件限制规定报考，由考生本人承担责任，并将受到不承认考试结果、不受理毕

业申请的处理。 

（三）报考流程[集体单位（助考院校）统一报考的考生除外] 

1.登陆系统。更换考试地点的考生自行选择参考地“地市/县区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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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报考课程 

（1）“报名” 

 

（2）阅读“考生报名必读”-在“我已阅读知晓‘报名必读’并遵守相关考试

规定”前方框内打勾-“请前往报名”。 

 

（3）选择专业，勾选课程，如需报考页面所列课程以外的课程，点击“添加

报名课程”，在添加报名课程页面填写所需报考课程的代码并保存。勾选论文课程

时，还需选择论文指导院校和论文选题。理论课程同一考试时间（同一个半天）只

能选择 1门课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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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勾选或添加完成后点击页面下方“ ”，系统做出信息提示。     

 

 

     

3.进入支付页面，完成支付。电子缴款凭证在浙江政务服务网查看，报名信息

在自学考试信息网“我的报名-报名信息”中查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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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打印准考证和考试通知单 

7 月 27 日起，考生登录自学考试信息网（zk.zjzs.net）打印“准考证/考试通

知单”。“我的报名”-“打印准考证/考试通知单”-“打印” 

 


